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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1.12.28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

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 為瞭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所屬各機關

業務運作狀況、單位組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

本會依前開規定，本主管機關權責，會同學者專家及相

關機關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鑑作業，俾利後續

組織、業務及員額相關案件之核議。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 評鑑日期：111 年 9 月 29 日至 111 年 12 月 28 日。 

二、 受評機關：本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以下簡稱物管局)。 

三、 評鑑小組成員（性別比率：男性 50％、女性 50％）：  

（一） 召集人：本會張副主任委員靜文。 

（二） 學者專家：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方委員良吉、國

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艾教授和昌、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學系陳教授敦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蘇教授彩足(依姓氏筆劃排序) 

（三） 本會代表：王主任秘書重德、核能管制處張處長欣、

輻射防護處張處長淑君、核能技術處李處長綺思、秘

書處黃處長賜琳、主計室陳主任莉惠、人事室林主任

靜玟。 

叁、評鑑發現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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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管局為中央三級行政機關，負責核子燃料、核子原

料之管制以及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貯存與處置管

制，設有3個業務組、秘書室、人事管理員和主計員，

110年度之預算（不含人事費）為2328萬元。該局預

算員額連續3年均為48人，近兩年各單位人力配置無

明顯變化，各組人數介於10-12人，配置差異不大，

專業上任務清楚，事務性人力變動小，多元人力需求

低，缺額人力變動小。 

(二) 物管局截至110年底計有職員實有人力42人，實際辦

理業務人數計32人，占所有員工(含事務性人力共47

人)近7成。三個業務組實際辦理業務人數
1
占業務組

整體實有人數比率約85%，配置尚屬合理。另運用勞

務承攬4人。 

(三) 依物管局自評報告說明，業務方面將視業務量、繁簡

週期適時進行人力調配彈性互相支援，尚符移緩濟急

及人力相互支應原則。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一）物管局110年預算員額有48人，實有人力職員42人，

技工工友駕駛5人，另運用承攬人力4人，人力結構尚

稱健全。人力素質部分，該局大學以上學歷占8成以

上，平均年齡約45歲。 

(二) 物管局業務單位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

率為94.6%、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為

100.9%，每天刷到退時數8.2小時，加班天數0.6天，

顯示物管局業務單位均能正常休假且無過度加班情

形，出勤狀況亦無明顯差異，工作負荷應屬正常。 

(三) 輔助單位部分，110年實際工作天數占應工作天數比率
                                                 
1
 實際辦理業務人數不含主管人員、督導人員、事務性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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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03%、休假天數占強制休假天數比率為100.9%、每

天刷到退時數為9.1小時，加班天數13.5天，其中秘

書室因配合加強辦公室消毒工作，致110年加班天數

顯著增加。 

(四) 第一組預算數最高但業務自行執行經費比例最低之

原因，依物管局說明，該局為健全我國法規體系，符

合國內安全管制實務需求，業委託國內學術與專業機

構執行科技計畫「精進放射棄廢棄物貯存與處置安全

管制技術發展」，其預算項目12,621千元委辦費，係

編列於第一組，且屬委外項目，導致第一組自辦比率

較低。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 

（一）依物管局檢討結果，目前除5項業務
2
委託民間單位或

大學院校辦理外，其餘業務皆自行辦理，至各項有關

放射性廢棄物之安全管制業務，均無去任務化、簡

化、資訊化或委外空間。 

(二) 物管局業務項目「資訊系統規劃及設備管理」，因目

前原子能管制業務相關機關組織改造尚未實施，爰仍

由該局自辦，後續將視組改進程，盤點該局個人電腦

及相關系統進行整併。 

(三) 近來溝通宣導業務較為繁重，包括文宣製作、科普展、

研習課程、社群軟體宣導和說明會等，其業務性質應

有檢討業務委外之空間。 

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2
 5 項委託民間單位或大學院校辦理業務：1.辦理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與處置安全管制技術發

展。2.辦理核電廠除役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與審查驗證技術之研究發展。3.辦理除役電

廠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設施管制技術及審查驗證技術之研究發展。4.辦理輻射從業人

員醫療監護檢查(核能體檢)。5.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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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管局負責管制全國放射性物料處理、貯存與處置設

施之建造及運轉；放射性物料輸入、輸出、處理、貯

存、運送與處置等相關作業之安全管制事項。該局有

8項重點業務
3
，分三組執行，自評機關組織與核心業

務尚屬契合。主要業務仍以管制工作為主。 

(二) 組改後物管局將併入核能安全委員會設置核物料管

制組，規劃分6科辦事，重點業務仍為依法執行放射

性物料管理作業、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安全管制、核物

料及小產源廢棄物安全管制等三項工作計畫業務，業

務重點與職掌事項相符。 

五、本機關暨所屬機關（構）近10年（101年至110年）預算

員額及缺額率變動分析 

物管局近10年預算員額幾無變動，僅105年增加1人，增

加人力係負責溝通宣導業務，整體人力配置無重大變

化。 

六、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未來2年無請增人力之需求。 

肆、評鑑建議 

一、機關人力配置情形及與業務之契合度 

(一) 物管局三業務組間人力配置相當，又因應政府非核家

園政策，相關除役及核廢處理管制工作將日益增加，

以目前現有人力配置尚可處理，惟應預先就未來管制

工作之強度與密度增加進行研議及規劃。 

(二) 近2年事務性人力比率均為10.64%，建議可以深入檢討

                                                 
3
 8 項重點業務：1.嚴格管制處置計畫及集中貯存應變方案。2.精進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體

系與安全管制技術。3.強化公眾參與與資訊公開。4.核電廠除役廢棄物之安全管制。5.蘭嶼

貯存場安全管制暨督促推動遷場作業方案。6.既有低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及運送作業之安全管

制。7.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之安全管制。8. 研究用反應器設施除役及小產源廢棄物之安

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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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人力的降低，另外，承攬人力的部分也可同步檢

討。 

二、機關人力運用狀況 

物管局預估最近3年符合屆齡退休人數4人，已達機關員

額數近1成，建議應預為規劃相關業務經驗傳承、人才

培育及養成機制。 

三、機關業務有無去任務化、繼續簡化、數位資訊化或委外

化空間 

(一) 物管局多數業務雖為管制業務，惟管制工作之相關資

料蒐整、列管與應用、核廢料管制監控及低放射性廢

棄物監測作業等，是否可利用數位資訊化工具，或電

腦系統進行自動監測比對等，應有檢討精進空間。 

(二) 除配合組改進程整合整併資訊系統與設備外，建議仍

可針對現行核心業務數位資訊化進行可行性評估，充

分運用科技，達到智慧科技提升管制效能。 

(三) 物管局近年積極推動強化民眾參與與資訊公開，值得

肯定，建議思考溝通宣導業務委外之可行性和效益

性，相關推動作業亦可研議採數位資訊化之線上宣導

方式，以擴大民眾之參與機會。 

(四) 核電廠除役逐漸開展，數位資訊化、無人空間放射性

物料管理即將來臨，建議未來考慮無人機監視的可能

性。 

四、機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 未來組改後物管局將併入核安會，不再以機關型態設

置，又組設將由現行3組調整為6科，各組設間之業務

與分工調整，亦應預為因應逐步規劃，俾利組改啟動

時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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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2025非核家園及核電廠陸續除役，核廢處理、貯

存及最終處置為政府重點工作，相關研議進度及發展

應預為規劃及向地方政府及民眾宣導。 

(三) 新聞公關的業務專業與物管局管制專業較有差異，可

檢討委由專業人力推動核安溝通業務，或強化現有人

員溝通宣導業務之能力。 

(四) 廢棄物處理與處置是未來非核家園後的重要業務，建

議仍可就短中長期的業務重點目標進行人才配置與

培育。 

五、機關未來人力需求預估及因應規劃 

目前人力雖可滿足需求，惟2025非核家園政策有可能造

成現有人力規模縮減或現職人員專長不符，建議物管局

應配合業務重點轉移，預為研議所需人力規模及人員所

需專長，以利屆時順利銜接。 


